
浙江省工业企业“零土地”技术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备案承诺书

编号：

项目名称：杭州锦利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年产箱包服装吊牌 1000
万只、纸张彩卡 150万张、商标 1000万只项目

经信部门备案号：2020-330110-23-03-102592
承诺方（甲方）：杭州锦利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行政主管部门（乙方）：

一、项目主要内容

（一）项目单位：杭州锦利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二）法定代表人：朱金洪

（三）拟建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丰岭路 25号工业

园区二期内 5号楼东楼

（四）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杭州锦利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2 年 08 月，经营范围为：包装装潢印刷、其它印刷品

印刷；服装辅料加工。现如今企业因自身发展原因，决定搬迁

至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丰岭路 25号工业园区二期内 5号楼东

楼，租用杭州旭宇商标印织有限公司提供的闲置厂房（该厂房

由杭州余杭荆丰股份经济合作社租赁给杭州旭宇商标印织有限

公司，再由杭州旭宇商标印织有限公司租赁给本项目使用），

且原地不再生产，新增部分设备并扩大产能，项目建成后生产



规模变为年产箱包服装吊牌 1000万只、纸张彩卡 150万张、商

标 1000万只。

（五）总投资及环保投资：总投资 2000万元、环保投资 18
万元

二、承诺内容

（一）甲方事项

1、甲方承诺本项目不属于以下环评审批目录清单内容：

（1）核与辐射项目；

（2）环评审批权限在环保部的项目；

（3）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电力、金属冶炼、医药、化工、

印染、电镀、制革、造纸、铅酸蓄电池等重污染高耗能高环境

风险的项目；

（4）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出企业核定量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和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

2、甲方承诺项目建设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
（1）项目选址符合余杭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

案。

（2）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省规定的

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3）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总量控制要求。环境影响报

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新增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等主要污染物排放

量在企业核定总量范围内。



（4）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委托有

资质环评机构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

或自行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

（5）申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备案前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影响登记表全本及签订的承诺书。

（6）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

（7）项目正式投产前，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监测，

按规范组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公开验收结果后报环保部门备

案。

（8）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承诺备案及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备

案时申领变更（核发）排污许可证，无排污许可证不得排污。

（9）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相关执行标准出台或

修改，按新标准执行。

（10）已全面知悉工业企业“零土地”技术改造项目环评承诺

备案办理条件及办理流程，严格按照承诺要求进行建设。若违

反上述承诺内容，自觉承担违约责任。

（二）乙方承诺内容事项

乙方在收到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后，在 1个工作日内进行

形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出具备案书面意见。

三、违约责任

（一）甲方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报备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的，有备案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备案，并予以警告；已取得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备案受理书的，由有备案权的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撤销其备案受理书，并处 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甲方未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未经备案，擅自开工建设的，由负有环境保护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处以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

状。

（三）甲方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可以责令其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施；情节严重的，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四）甲方不履行承诺义务或者履行承诺义务不符合约定

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限期改正、从重处

罚、直至停产恢复原状等违约责任。甲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

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义务的，乙方可以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对

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甲方必须按法律法规执行。

（五）甲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承诺的，依据不可抗力的

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并限期采取补救整改措施，但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甲方延迟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

免除责任。

（六）甲方除以上承诺事项外，还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

律法规相关规定，若发生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承诺书对承诺人具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

起生效。

承诺方（甲方）：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行政主管部门（乙方）：（盖公章）

年 月 日


